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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6         证券简称：广汇能源        公告编号：2015-027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就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会后事项 
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请人”）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4 月 22 日发布了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随后

保荐机构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监管部（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补

充上报了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会后事项更新材料。5 月 18 日，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会后事项的告知

函》，并按要求披露如下： 

 

需申请人回复问题： 

截止 2015 年一季度末，申请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5,491,171.85 元，同比下降 81.85%，扣非后的净利润为 162,522,589.62 元，同比

下降 29.27%。 

请申请人：（1）分析影响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的各主要因素；（2）目前公

司业绩是否已有改观，是否具有可持续性；（3）披露导致公司净利润下滑的

主要因素是否已经消除，是否会对 2015 年全年及以后年度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请申请人就以上事项对公司的影响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并作进一步的信

息披露。 

 

申请人说明与回复 

1、分析影响公司业绩大幅下滑的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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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3 月，公司主要经营业绩情况（未经审计）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47,146.19 150,042.00 -1.93 

营业成本 94,966.54 101,829.42 -6.74 

净利润 16,112.81 87,761.80 -8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549.12  85,663.37  -8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252.26  22,978.14  -29.27 

在 2015 年 1-3 月公司主要产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公司煤化工产品（包括

煤制 LNG）销量同比增长 94.88%，LNG 销量同比增长 12.09%，通过量的增长弥

补了一季度煤化工产品价格跌至谷底所带来的影响，保持销售收入与上年同期

相比基本稳定。 

2015 年 1-3 月公司煤化工项目运行稳定、开工率高，使生产的固定成本下

降；LNG 产品生产所需的原料气全部来源自产，导致生产成本下降。同时公司

推行精益管理制度，严格控制营业成本，在总体产销量增长基础上营业成本同

比下降 6.74%，毛利率同比提高 3.33%。 

2015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491,171.85 元，与上年同

期比下降 81.85%，较上年同期减少 70,114.25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 2014 年 3

月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方式对 TBM 公司实施了合

并，从而在 2014 年 1-3 月确认了投资收益 62,453.21 万元，导致 2014 年 1-3

月的净利润大幅增加。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比下降了

29.27%，主要原因系本期甲醇、煤化工副产品、LNG 等主要产品的市场销售价

格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加之当期财务费用有所增加所致。受 2014 年下半年国

际原油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影响，2015 年一季度能源产品市场价格整体处于低

迷状态。（详见公司 2015 年 4 月 22 日披露的第一季度报告）。 

2、目前公司业绩是否已有改观，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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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考虑到价格因素是导致 2015 年一季度业绩下

滑的主要因素，公司对各业务经营板块价格波动的应对策略分析如下： 

（1）煤炭板块 

①公司煤炭的高油煤特性（作为煤炭深加工的优质原材料）及明显的露天

煤矿开采成本优势，为公司煤炭资源转化及效益提升提供了有利条件； 

②提前布局煤炭产业的清洁高效利用，除一些在建的煤化工（如煤炭分质

利用）项目外，近期公司与中信重工及山西省化工设计院签订了合作协议，共

同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核心关键技术，上述协议的签署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公

司的资源禀赋，同时进一步推进公司的煤化工项目（详见公司 2015 年 5 月 8 日

公告）。 

（2）LNG 板块 

① 吉木乃 LNG 工厂（从自有的斋桑油气田购进原料天然气）和广汇新能源

煤化工工厂（利用当地自有煤炭原料）均依靠自有原料供应，不存在对外购气

源的依赖，成本优势明显； 

② 无论是由于天然气原料气价格上涨导致其他竞争厂商的竞争力减弱，还

是由于 LNG 产品市场终端价格上涨导致的行业利润空间加大，都对自有原料供

应的 LNG 工厂经营有利； 

③完整产业链布局下公司 LNG 产品物流配送网络的不断强大，将进一步提

升公司 LNG业务的综合竞争力。公司立足于成为全国天然气运营商，继续整合、

优化资源，建立稳定的气源供应、生产、运输、销售的一体化联动体系。同时，

合理调配自有气源和外购气源，大力进行加气站、城市燃气项目的推广和布局。 

（3）煤化工板块 

2014 年以来广汇新能源煤化工项目顺利实施对冷剂压缩机、膨胀压缩机及

甲烷分离氮压机等装置的技术改造；2015 年 1-3 月，广汇新能源煤化工项目各

类产品均达到持续稳定生产状态，各类产品生产量明显提升。2015 年，广汇新

能源煤化工项目拟继续实施低氮燃烧器的技术改造、更换甲醇合成 A 系列催化

剂等二十项技改措施，对创新技改的预期投资、现状、改造措施、时间计划、

预期效果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随着技改的的推进和完善，粗甲醇和 LNG 的日

产量在 4 月份达到自项目投产以来的单日产量最高值，并有望继续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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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随着广汇新能源煤化工项目产能的逐步释放及产品转换效率的提升，

加之其他煤化工项目的陆续建成达产，未来公司煤化工产品的规模效应将逐步

凸显，且产品种类不断丰富，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抗风险能力。 

同时，自二季度起，受原油价格上涨和甲醇装置检修供应量减少影响，煤

化工产品市场价格已有明显回升。2015 年 4 月国内甲醇均价环比上涨 5.2%，随

着新合同的实施，哈密新能源项目二季度甲醇销售价格保持与国内相同趋势上

涨势头。 

综上，公司认为，考虑到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属于非

日常经营活动事项，不会对公司未来的日常性业务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同

时针对公司业绩下滑情形，无论是提前布局还是未来筹划，公司都已制定了明

确的应对策略，公司认为 2015 年一季度的业绩下滑情形不具有持续性。 

3、披露导致公司净利润下滑的主要因素是否已经消除，是否会对 2015 年

全年及以后年度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度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014 年以来，OPEC 原油价格走势如下图所示：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2015 年以来，国际油价有所反弹，市场上对于油价的未来展望仍是继续上

涨，主要基于如下三条原因：一是供给减缓预期升温，2015 年 4-5 月美国原油

月产量有望出现环比下滑，6 月沙特可能主导 OPEC 达成联合减产，地缘政治动

荡限制供给并提升风险溢价，油公司削减资本开支导致市场对中长期供给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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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二是需求逐步向好，低油价刺激原油进口和金融投机需求，欧美中宏观经

济预期好转；三是美元指数升势减缓。 

由此可见，石油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及各国基础性能源战略产品，2014 年下

半年以来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情形并不具有持续性，未来油价有望继续上升和

反弹，将进一步利好石油产业并有望带动石油化工、基础化工、新能源（LNG

等）、煤炭有色等其他能源产业的复苏。 

综上，受油价下跌影响的能源产品市场价格低迷状态不具有持续性，加上

公司对于价格波动给业绩造成的影响已制定明确的应对策略，除市场发生重大

变化及不可抗因素外，公司认为造成公司净利润下滑的价格因素已经消除，预

计不会对 2015 年全年及以后年度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请申请人就以上事项对公司的影响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并作进一步的

信息披露。 

（1）申请人已在优先股募集说明书“第二节 风险因素”之“三、（一）、

5、产品价格波动风险”中对价格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进行了风险揭示。 

（2）申请人已在优先股募集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三、财务数据截

止日后主要经营情况”中对 2015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情况做出了重大提示和信

息披露。 

（3）申请人已在 2014 年年度报告“第五节 董事会报告 二、董事会关于

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五）可能面对的风险”章节中，对公司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仍无法完全排除各类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发生进行重大提示和详细

披露。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